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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4年10月20日召開「114年度查核暨督考財團法

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務收支情形及運作成效暨資通安全督導

會議」紀錄、考核評分表及資通安全查核暨督考表各1份
，並請依說明二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14年9月1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11408118671號開

會通知單續辦。

二、請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依會議紀錄評核人員意見檢討改

善，並於文到後1個月內填具建議事項回應表見復。

正本：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本部建築研究所、國土管理署（人事室、主計室、政
風室、資訊室、秘書室、建築管理組）

副本：本部人事處、會計處、政風處(均含附件)



114年度查核暨督考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財務收支 

情形及運作成效暨資通安全督導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叁、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肆、主持人：歐主任秘書正興（陳組長威成代） 

紀錄：許韶珍 

伍、評核人員與受督核單位詢答 

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陶組長其駿 

(一) 長期以來，台灣建築中心已協助內政部執行近九

成的標章及新材料工法的專業評定業務，並為落

實行政審查與技術審查分離之政策推動，著有相

當的成果及績效。惟尚欠有關「建築結構類」新

材料工法評定業務之指定，建請貴中心可向國土

管理署爭取是項業務之授權，俾期許成為國內完

備建築相關評定業務之重要機構。 

(二) 內政部部長特別重視各單位之資安管理，並已責

成本部資訊服務司訂定「資訊設備共同使用規範」

之七項規定(內政部 114 年 7月 24 日台內資字第

1140441548 號函)，且要求各單位納入內部資訊安

全管理系統(ISMS)相關文件中，故建請貴中心宜

比照本部規定辦理。 

二、國土管理署建築管理組廖科長志明 

(一) 因公共工程有採購程序及預算問題，需於一定時



程內取得綠建築標章，與民間工程尚有不同，近

期有公共工程主辦機關反映標章審查時間過於冗

長，請中心思考簡化申請流程的可能性。 

(二) 智慧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有 1648 件，但最終標章

僅 460 件，落差甚大，請協助說明。 

(三) 貴中心承接許多民間申請案件，個資保護是政府

重視項目，請特別注意相關法規和資安。 

三、國土管理署建築管理組陳組長威成 

(一) 建築能效法規正在制定中，貴中心未來有很大機

會接手能效評估工作。查核困難點主要是在竣工

後何階段進行最終查核。貴中心是否了解日本如

何處理這一查核關卡，以供參考。 

(二) 請貴中心協助檢討防火避難性能評定流程，讓部

分僅為室內裝修或變更使用的案子不需送至署內

認可。 

(三) 由於公安事件頻傳，請貴中心需落實防火材料查

核，杜絕問題產生。 

(四) 若中心能協助「建築結構類」新材料工法評定業

務，可減輕本部建築研究所的工作負擔。 

四、國土管理署人事室陳科長韻如 

(一) 董、監事組成已達成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 1/3

原則，建議下屆改選時，提升任一性別比例至40%，

以符合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任一性別比例 40%以上

政策目標。 

(二) 依捐助章程第 8條規定「本中心置董事 15 人至 19



人」，建議日後修正章程時，修正董事人數以符財

團法人法第 48 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

會。董事會置董事 7人至 15 人」之規定。 

五、國土管理署政風室張科員銘湶 

  因本署徐副署長燕興、林副總工程司佑璘等 2

位長官擔任貴中心之董事，渠等與貴中心之身分

關係，分別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3條

所定義之「公職人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日

後貴中心與本署進行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

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檢附「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事前揭露）」，據實表明其身分關

係。 

陸、主席結論 

有關各評核人員意見彙整（如後表），請於文到後 1個

月內以對照表格式具復。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114 年度督考建議事項回應表 

項

數 

114 年度 

督考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或說明 

1 

有關「建築結構類」新材料工

法評定業務之指定，建請貴中

心可向國土管理署爭取是項

業務之授權，俾期許成為國內

完備建築相關評定業務之重

要機構。 

 

2 

內政部部長特別重視各單位

之資安管理，並已責成本部資

訊服務司訂定「資訊設備共同

使用規範」之七項規定(內政

部 114 年 7 月 24 日台內資字

第 1140441548 號函)，且要求

各單位納入內部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ISMS)相關文件中，故

建請貴中心宜比照本部規定

辦理。 

 

3 
請中心思考簡化綠建築標章

申請流程的可能性。 

 

4 

智慧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有

1648 件，但最終標章僅 460

件，落差甚大，請協助說明。 

 

5 

貴中心承接許多民間申請案

件，個資保護是政府重視項

目，請特別注意相關法規和資

安。 

 

6 

建築能效法規正在制定中，貴

中心未來有很大機會接手能

效評估工作。查核困難點主要

是在竣工後何階段進行最終

 



項

數 

114 年度 

督考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或說明 

查核。貴中心是否了解日本如

何處理這一查核關卡，以供參

考。 

7 

請貴中心協助檢討防火避難

性能評定流程，讓部分僅為室

內裝修或變更使用的案子不

需送至署內認可。 

 

8 

由於公安事件頻傳，請貴中心

需落實防火材料查核，杜絕問

題產生。 

 

9 

董、監事組成已達成任一性別

比例不得低於 1/3 原則，建議

下屆改選時，提升任一性別比

例至 40%，以符合行政院性別

平等處任一性別比例 40%以

上政策目標。 

 

10 

依捐助章程第 8條規定「本中

心置董事 15 人至 19 人」，建

議日後修正章程時，修正董事

人數以符財團法人法第 48 條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

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 7人至

15 人」之規定。 

 

11 

經檢視貴中心 114 年 1 月 17

日 轉 帳 傳 票 編 號

1401170003，有關第 3 筆（1

月 13 日工作會議交通費 652

元）所附員工出差旅費報告表

列有搭乘計程車 120 元，經洽

詢相關人員表示，該中心因未

有公務車，考量出差人員方便

 



項

數 

114 年度 

督考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或說明 

性及安全性等因素，確有搭乘

計程車之必要，惟未針對搭乘

計程車訂有相關執行規範，均

係由同仁視需要口頭詢問長

官同意後搭乘，並於事後檢據

核銷。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第 5點規定略以，凡公民營

客運汽車可到達之地區，除因

業務需要，經機關核准者外，

出差人員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不得報支，爰為避免經費

報支浮濫，並鼓勵同仁搭乘大

眾交通運輸工具，以落實節能

減碳之政策目標，建請視實際

業務執行情形並參酌其他財

團法人及相關規定訂定貴中

心搭乘計程車之作業規範，俾

利貴中心同仁遵循。 

12 

經檢視貴中心 114 年 2 月 27

日轉帳傳票編號 1402270001

後附支出憑證黏存單（案號：

114C260），其中日期欄位塗

改處未核章，嗣後建請注意改

善。 

 

13 

查現場所陳「113 年度財產清

冊」，建議可增列單位、數量、

金額、購置日期、使用年限等

項目資料，以利財產管理。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實地查核具體績效考核評

分表(總表) 

受

考

單

位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

中心 

考

核

日

期 

114.10.20 

分

數 

86.38 

評

核

人

員 

詳簽到簿 

項

目 

配 

分 評 核 標 準 考核所見優劣 

得

 

分 

組織

結構 35 

一、董監事會議是否如期召開？（7 分

） 

如期招開會議。 
7 

二、董監事人員出席狀況？是否符合章程

規定？（7 分） 

出席狀況符合捐助章程

規定。 
7 

三、董監事或兼職人員產生是否符合章

程？（7 分） 

一、董事產生依捐助章

程規定辦理。 

二、董、監事組成已達

成任一性別比例不

得低於1/3原則，建

議下屆改選時，提

升任一性別比例至

40%，以符合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任一性

別比例40%以上政

策目標。 

6.25 

四、董監事會議紀錄是否報主管機關備

查？（7 分） 

均依規定函報主管機關

備查。 
6.5 

五、其他。（7 分） 依捐助章程第8條規定

「本中心置董事15人至

19人」，建議日後修正

章程時，修正董事人數

以符財團法人法第48條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

董事7人至15人」之規定

。 

4.5 



財務

狀況 
25 

一、預、決算書（含業務計畫書、業務

執行報告書）編列是否符合章程規

定？（5 分） 

均依照捐助章程之規定

編列。 4.625 

二、年度業務計畫書、執行業務報告書

、財產清冊及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是

否依規定製作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是否依規定

提經董(監)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

關審核後送立法院審議？（5 分） 

年度業務計畫書、執行

業務報告書、財產清冊

及基金存款證明文件均

業依規定製作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 

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

業依規定提經董(監)事

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

審核後送立法院審議。 

4.25 

三、是否委由有執照之專業會計事務所

出具查核或財務報告？（5 分） 

113年委由中山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出具查核或

財務報告。 

4.625 

四、相關報表是否依規定製作？（5 分

） 

業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

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

注意事項及財團法人依

法決算須送立法院或監

察院之決算編製注意事

項辦理。 

4.375 

五、年度財務支出是否符合規定？（5 分
） 

一、經檢視貴中心114

年1月17日轉帳傳

票編號1401170003

，有關第3筆（1月

13日工作會議交通

費652元）所附員工

出差旅費報告表列

有搭乘計程車120

元，經洽詢相關人

員表示，該中心因

未有公務車，考量

出差人員方便性及

安全性等因素，確

有搭乘計程車之必

要，惟未針對搭乘

計程車訂有相關執

行規範，均係由同

仁視需要口頭詢問

4 



長官同意後搭乘，

並於事後檢據核銷

。查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第5點規

定略以，凡公民營

客運汽車可到達之

地區，除因業務需

要，經機關核准者

外，出差人員搭乘

計程車之費用，不

得報支，爰為避免

經費報支浮濫，並

鼓勵同仁搭乘大眾

交通運輸工具，以

落實節能減碳之政

策目標，建請視實

際業務執行情形並

參酌其他財團法人

及相關規定訂定貴

中心搭乘計程車之

作業規範，俾利貴

中心同仁遵循。 

二、經檢視貴中心114

年2月27日轉帳傳

票編號1402270001

後附支出憑證黏存

單（案號：114C260

），其中日期欄位

塗改處未核章，嗣

後建請注意改善。 

業務

發展 
25 

一、業務案件是否符合章程規定？（

5 分）  

業務案件符合章程規

定。 
4.375 

二、承接案量？（6 分） 113 年度承接案量金額

約4億5,605萬1千元。 

114年度截至6月30日

止承接案量金額約 4億

4,010 萬 9 千元。 

4.75 

三、人員執行業務效率？（

6 分）  

113 年度每人承接案量

約 306 萬 1 千元。 
4.75 



114年度截至6月30日止

每人承接案量約312萬1

千元。 

四、財產管理狀況。（4 分

） 

貴中心之基金定存於金

融機構，而各項收入，

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

金融機構。 

查現場所陳「113年度財

產清冊」，建議可增列

單位、數量、金額、購

置日期、使用年限等項

目資料，以利財產管理

。 

經抽盤筆記型電腦、溫

度計、簡報筆等財物共

計5筆帳物相符。 

3 

五、其他。（4 分）  2.75 

章程

與核

發標

準修

正 

10 

一、修正程序是否符合捐助章程規定？（

3 分）  

依照捐助章程第15條規

定辦理。 
3 

二、修正後是否報主管機關許可？（2 分

） 

依照捐助章程第15條規

定，修正後均報主管機

關核備。 

2 

三、於許可後30日內是否向該管法院辦

理變更登記？（2 分） 

現行捐助章程為第9屆

董事會第2次會議修訂

通過，113年2月17日內

政部同意備查，113年2

月20日向該管地方法院

辦理變更登記，係於許

可後30日內向該管法院

辦理變更登記。 

2 

四、歷次修正資料之歸檔狀況。（3 分
） 

歷次修正資料皆已歸各

專屬檔案存放。 
2.375 

創新

作為 
5 
具體作為，是否依相關規定提出年度工

作目標？（5 分） 

113年度及114年度工作

目標業依規定提出。 4.25 

 





112040
打字機
稽核意見:無

112040
打字機
稽核建議:無 








